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审评中心

项目名称： 档案资料进馆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分三年将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审评中心目前有2000年至2018年属于原上
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档案共计约5万多卷档案资料移交至上海市档案馆。

立项依据：

根据《上海市档案局关于做好本市机构改革中档案处置工作的通知》（沪档〔2018〕7
7号）精神，对照《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报送<档案管理和处置工作方案>的通知》
（沪药监〔2019〕24号）要求，由认证中心管理的原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部份
行政审批事项的档案移交市档案馆。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拟采纳市档案馆专家的建议，采取“分批实施、逐步推进”的工作策略，建立完整的专业技
术档案，提升基于食品药品安全大数据的科学研判和决策能力，以实现“数字视频药品安全
监管”信息化工程。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业务文件归档管理办法》沪药认办【2017】43号、《档案管理办法》（沪药认办【
2017】43）档案保管合同；档案数字化加工项目合同；

项目实施计划：

目前有2000年至2018年属于原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档案共计约5万
多卷。其中存放于柳州路615号2号楼1楼档案库房中有3万多卷，另有1万多卷及36
0多箱托管于自贸区第三方库房。拟采纳市档案馆专家的建议，采取“分批实施、逐步推进
”的工作策略，将20年的档案资料分批整理扫描，第一年完成12000份，后续每年计
划完成13500份左右，3年内全部完成。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将20年的档案资料分批整理扫描，第一年完成12000份左右，后续每年计划完成13
500份左右，3年内全部完成。2020年内按照市档案馆进馆标准完成档案规范化整理
、扫描约12000册，移交至市档案馆。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9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9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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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格审核（含复审）规范性 规范

信息公开实现率 规范

资产管理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产出目标

数量
技术档案进馆规范化整理 约12000册

档案数字化加工扫描 约1875册

质量 专业技术档案完整性 提升

时效
档案数字化加工及整理完成及时率 及时

规定时限内进馆完成率 ≥90%

成本
支出方向符合度 符合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医疗器械安全决策能力 提升

专业技术档案管理机制 提升

社会效益
技术档案利用率 提高

审评工作效率 提高

环境效益
档案查阅 便捷

食品药品安全大数据的科学研判 提升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推动行政审批事项档案管理和处理 逐步提高

推动行政审批程序的规范 逐步提高

人力资源
规范行政审批人员行为 逐步提高

提高行政审批人员审批水平 逐步提高

部门协助 企业与审评机构协作管理 加强

配套设施 档案管理和处置工作方案 落实

信息共享 各部门工作协调联动性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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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审评中心

项目名称：
化妆品企业质量管理认证及

现场核查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化妆品生产许可及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后的技术审查

立项依据：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13】
24号）、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卫生部令第3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化妆
品生产许可有关事项的公告》（2015年第265号）、国务院《关于上海市开展“证照
分离”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的批复》（国函〔2015〕222号）、《关于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的行政审批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
24号）、《关于在上海市浦东新区试点实施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管理有关事宜的公
告》（2017年第7号）、《关于发布上海市浦东新区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管理工
作程序（暂行）的公告》（2017年第10号）、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在全国推开“证照
分离”改革的通知》（国发〔2018〕35号）、2018年11月，国家药监总局《关
于在全国范围实施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管理有关事宜的公告》（2018年第88号
）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开展化妆品生产企业现场核查是化妆品行政许可项目的法定要求，在深化改革、简政放权大
背景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2015年12月出台的《化妆品生产许可工作规范
》和《化妆品生产学科检查要点》成为了现场核查的工作标准，有利于快速提升化妆品生产
企业质量管理水平，对今后全面对接国际标准，推行化妆品GMP认证具有重要意义。进口
非特化妆品由行政许可改为备案管理，是国务院证照分离改革的重要举措，上海作为进口化
妆品企业的聚集地，优化企业营商环境。为了响应上海市政府提出的《关于推进上海美丽健
康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最大限度缩减行政审批流程和时间，保证企业申报的产品
能够及时出具核查意见，提升产业发展服务水平。进口非特化妆品实行备案后，审评时限缩
短，急需专业技术过硬、职业素养高的核查员，打造局系统内技术过硬的化妆品核查员队伍
，为有效保障上海市乃至全国人民使用化妆品的安全打下基础。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制度保证：《化妆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操作程序》、《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条件审核工作程
序》、《化妆品生产许可审查要点》、《化妆品部现场核查员管理规定》、《化妆品现场核
查员职责、化妆品现场核查员职责描述》、《化妆品部人员职责分工表》、《化妆品核查员
承诺书、化妆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纪律》、《化妆品现场核查员选派程序》、《上海市首次
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资料监督检查规范（试行）》。风险分析：在现场检查过程中，
用餐标准和交通方式不严格按规定执行；擅自向被检查单位透露检查组成员以及其他不必透
露的信息。措施保证：强化法治思维，严格依法行政；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手册操
作；加强权力互相监督制约；加强廉政教育和警示，落实廉政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全年检查单位约85家次.2020年1月，制定特殊食品生产技术审查计划表；2020
年度按照相关文件和操作规程要求开展技术审评及现场核查工作；2020年7月，完成一
半检查家次，资金使用率50%，对上半年特殊食品生产技术审查工作进行总结，并根据项
目实际开展情况对年初计划进行调整；2020年12月，对全年特殊食品生产技术审查工
作进行总结。同时根据上级单位的安排，组织特殊食品审查员参加相关法律法规培训。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法定工作时限内完成技术审查工作任务；调研本市化妆品生产企业换证后质量体系实际运行
情况；加强化妆品核查员能力建设，与企业与核查员对接，建立化妆品生产企业一户一档，
化妆品核查员一人一档；完善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后资料审核团队、工作方法、制度
。保证上海市范围内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工作顺利开展，企业参加备案工作积极性增
加，备案产品意见及时出具，检查尺度统一，提高审评人员的专业审评能力。2020年1
月，列出现场核查计划表；2020年7月，回顾上半年项目的收效，完成一半检查家次，
资金使用率50%，适度调整下半年项目计划；2020年12月，分析比较预期目标与项
目实际产出，进行全面总结。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560,3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560,3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075,28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075,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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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格审核（含复审）规范性 规范

信息公开实现率 规范

资产管理 中心财务管理制度 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完成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形式审查 ＞2000件/年

完成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后的资料审核 ＞2000件/年

完成生产许可，跟踪检查等业务件 ＞60件/年

质量
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安全性评价、成产

许可等完成情况
＞95%

工作差错率 ≤2.00%

时效
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形式审查完成 5个工作日

生产许可业务件完成 40个工作日

成本
进口非特备案后资料检查 ≤250元/件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境内责任人注册用户名数量，产品申报数量 提高

改善投资环境 提升

社会效益
备案社会成本 降低

上海备案产品数量占全国备案产品数量的比例 提高2%

环境效益 企业质量体系管理水平 提高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评审质量安全问题（企业投诉 ＜1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管理层对化妆品质量重视度 加强

检查员业务能力提高 提升

人力资源
检查员水平 逐步提高

技术审查人员水平 逐步提高

部门协助 企业与审评机构协作管理 加强

配套设施 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手册操作 落实

信息共享 推动化妆品产业发展 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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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审评中心

项目名称： 审评核查质量管理体系建设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包括审评核查规范化建设和技术档案数据化处理

立项依据：

国务院令第680号《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总局令第4号《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
；总局令第7号《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两办厅字【2017】42号《关于深化
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沪委办【2018】39号《关于深化
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8【38】号《上海
市加强质量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国办发〔2019〕3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职业
化专业化药品检查员队伍的意见》、沪食药监法〔2017〕146号《上海市第二类医疗
器械优先审批程序》；沪药认办【2017】43号《业务文件归档管理办法》、沪药认办
【2017】43号《档案管理办法》、GB/T19001/ISO9001质量体系相
关要求；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为确保本中心审评核查业务顺利开展，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要求，及IS
O9001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要求，及本单位审评核查专业化
规范化建设、能力建设年度工作重点提出：1）提高审评核查的科学性和专业性，提升监管
水平和效率，加快审评审批速度，有利于推动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2）建立完整的专业技
术档案，提升基于食品药品安全大数据的科学研判和决策能力，以实现“数字视频药品安全
监管”信息化工程。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中心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中心相关制度和管理规范；相关项目合同；

项目实施计划：

1、根据年度计划组织企业座谈会、专业讲座、技术审评及体系核查审评咨询会；开展技术
审评及临床试验、核查专家咨询；参加加标准宣贯、组织产业发展、专业继续教育培训；完
成专业资料印刷；完成年度监督评审1次、年度第三方服务质量满意度调查1次；完成培训
管理系统开发建设。优先审评数量20个；根据工作需要通过委托第三方或人事代理方式确
保医疗器械核查工作顺利开展；同时根据国家局、其他机构培训安排组织审评员、核查员培
训2、按档案法及市局要求对2020年度新增技术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2020年内完
成档案数字化加工中扫描10万页；规范化整理约1500册，档案第三方托管1360多
箱。按档案数字化加工进展程度，分批实施资金支付，及支付第三方档案寄存费。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根据年度计划组织企业座谈会、专业讲座、技术审评及体系核查审评咨询会；开展技术审评
及临床试验、核查专家咨询；参加标准宣贯、组织产业发展、专业继续教育培训；完成专业
资料印刷；完成年度监督评审1次、年度第三方服务质量满意度调查1次；完成培训管理系
统开发建设。按档案法及市局要求对2020年度新增技术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2020
年内完成档案数字化加工中扫描75万页，录入条目6.6万条；规范化整理约4054册
，档案第三方托管1373箱。按档案数字化加工进展程度，分批实施资金支付，及支付第
三方档案寄存费。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851,7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851,7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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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格审核（含复审）规范性 规范

信息公开实现率 规范

资产管理 中心财务管理制度 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专业会议、培训次数 >10次

技术档案资料规范化整理 约1500册

第三方档案寄存 12000册

质量
数字化加工资料扫描、录入 =10万页左右

年度第三方满意度服务质量调查完成情况 =100%

时效 规定时限内完成率 ≥99%

成本
支出方向符合度 符合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优化 提升

审评核查专业化规范化建设 提升

专业技术档案管理机制 提升

社会效益
健全完善审评核查质量控制体系 逐步完善

技术档案利用率 提高

环境效益
确保医疗器械安全规范 确保

加快档案查阅速度 提升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评审质量安全问题（企业投诉） ＜1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推动医疗器械产业发展 逐步提高

医疗器械产品安全性 提升

质量体系项目管理制度 完善

人力资源
业务人员规范化管理 逐步提高

审评、核查人员水平 逐步提高

部门协助 企业与审评机构协作管理 加强

配套设施
中心《业务文件归档管理办法》 落实

GB/T19001/ISO9001质量体
系相关要求

落实

信息共享 各部门工作协调联动性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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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审评中心

项目名称：
行政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业

务经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2020年行政服务中心窗口标准化建设业务经费

立项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
次”改革实施方案》；2、《2019年上海市推进“一网通办”工作要点》沪府办发〔2
019〕8号；3、《关于大力开展“双减半”进一步提升“一网通办”工作要点》；4、
《关于落实本市统一物流平台接入工作的通知》；5、《关于调整本市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
务人员薪酬水平的通知》沪人社资【2019】254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开展药品、医疗器械、特殊食品、广告、化妆品、执业药师注册的受理工作是行政服务窗口
要求，也是部门职责的要求，更是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优质的服务。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
改革实施方案》；《2019年上海市推进“一网通办”工作要点》沪府办发〔2019〕
8号；受理部（执业药师）管理规范(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全年依申请按照文件规定完成药品、医疗器械、特殊食品、广告、化妆品、执业
药师注册受理、制证、送达、邮寄等相关工作；2019年受理数量较2018年增长20
%，预计2020年受理数量较2019年增长20%的情况下，根据工作需要通过委托第
三方或人事代理方式确保窗口受理及全程网办工作顺利开展；经费实施上半年度预计完成5
0%，年度执行率达到100%。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
次”改革实施方案》精神，不断确保本市“四品一械”行政许可的受理畅通，提高受理人员
综合能力。2020年全年依申请按照文件规定完成药品、医疗器械、特殊食品、广告、化
妆品、执业药师注册受理、制证、送达、邮寄等相关工作；经费实施上半年度预计完成50
%，年度执行率达到100%。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774,6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774,6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619,245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61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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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格审核（含复审）规范性 规范

信息公开实现率 规范

资产管理 中心财务管理制度 健全

产出目标

数量

药品、化妆品许可事项 ＞10000件/年

医疗器械许可事项 ＞5000件/年

执业药师许可事项 ＞4000件/年

质量
工作差错率 ≤2.00%

受理程序合规性 合规

时效
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许可事项 药监局办事指南

执业药师许可事项期限 5个工作日

成本
支出方向符合度 符合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医疗器械产业结构优化 提升

改善投资环境 提升

企业受理效率 提升

社会效益
行政受理有效性 提升

加快企业产业发展 提升

环境效益 “一网通办”政策保障 持续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投诉 ≤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管理层对受理工作重视度 加强

推动药监产业发展 不断提升

人力资源 受理人员水平 逐步提高

部门协助 企业与机构政策沟通 加强

配套设施 “一网通办”工作要点 落实

信息共享 “四品一械”行政许可受理流程 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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